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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 

华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 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 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

1 号：关联交易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

泰保险集团”）认购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资产”）发行的华

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 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22 年 3 月 9 日，华泰保险集团与华泰资产签署《华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

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受托合同》及《计划份额认购书》，同意认购投资计

划份额 50 万份，认购金额 50,000,000.00 元，并根据《缴款通知书》于 2022 年

3 月 10 日将认购资金划拨至华泰资产指定账户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华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是华泰资产依据《保险

资金投资不动产暂行办法》及相关规定设立的债权计划。该计划融资主体为珠海

华发城市运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。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为法律顾问。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

司评定本计划信用等级为 AAA，融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+。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。泰和泰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拟担任本投资计划独立监督人。 

根据《投资合同》约定，本计划投资本金用于投资项目的建设支出。不得用

于股票、期货、金融衍生品等投资，不得用于任何法律、法规、监管规定、国家

政策禁止准入的项目或未经依法批准的项目。未经受托人书面同意，融资主体不

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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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华泰资产，其为华泰保险集团控股子公司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

法定代表人： 赵明浩 

成立时间： 2005 年 1 月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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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费是由计划费用扣除其余 7 项费用得出。计划费率为每年 0.30%，其余 7 项费

用包括托管费、独立监督人的监督费、受益人大会的相关费用、信息披露费用、

计划设立时的律师费用、信用评级费用、计划年度审计费用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依据《华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受托合同》，计

划费用（包括受托管理费）以第一笔投资本金余额为基数，依照实际用款天数从

计划资产中于每个受益人收益分配日支付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《华泰-智谷圆芯广场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一笔）受托合同》自双方法

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合同上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生效日期为

2022 年 3 月 9 日。该投资计划存续期限为 3+2+5+5 年，公司将根据存续情况决

定履行期限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本次交易为资金运用类一般关联交易，按照公司相关管理规定，已于 2022

年 3 月 9 日经内部授权程序审批通过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 

华泰保险集团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告所

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

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

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3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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